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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44          证券简称：太空智造        公告编号：2020-126 

 

太空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

诺（修订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提示：以下关于太空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后其主要财务指标的分析、描述均不构成

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仅依据该等分析、描述进行投资决策，如投资者据

此进行投资决策而造成任何损失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以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

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15〕31 号）等文件的有关

规定，为保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就本次发行股票事项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

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具体的填补回报措施，相关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了承诺。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假设前提 

1、假设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环境、行业趋势及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未发生

重大不利变化。 

2、假设本次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并于 2020

年 11 月底完成股票发行，该预测时间仅用于测算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影

响，不对实际完成时间构成承诺，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

进行投资决策造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最终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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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及中国证监会注册后的实际发行完成时间为准。 

3、以 2019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83.05 万元和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29.66 万元为基础，假设 2020 年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 2019

年基础上按照 0%、10%、20%的业绩增幅分别测算；该假设分析并不构成对

公司的盈利预测，投资者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投资者据此进行投资决策造

成损失的，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4、假设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预

案中的发行数量上限（即 148,834,459 股），该数量仅用于计算本次发行摊薄即

期回报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最终发行数量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及中国

证监会注册后的发行股份数量为准。 

5、假设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56,854.76 万元，暂不考虑发行费用

等影响。 

6、假设 2020 年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2020 年期初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2020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7、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账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财

务费用、投资收益等）的影响；在预测公司发行后净资产时，不考虑除募集资

金和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净资产的影响。 

（二）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分析 

基于上述假设，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对比如

下： 

项目 
2019 年度

/2019.12.31 

2020 年度/2020.12.31 

发行前 发行后 

期末总股本（股） 496,114,864 496,114,864 644,949,323 

情形 1：2020 年度扣非前后净利润较 2019 年度增长 0%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599,422,042.50 615,252,523.91 1,183,800,157.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15,830,481.41 15,830,481.41 15,830,481.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14,296,561.60 14,296,561.60 14,296,561.6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1 0.0319 0.0311 



太空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1 0.0319 0.031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99 0.0288 0.028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99 0.0288 0.02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2.61% 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2.19% 2.35% 2.18% 

情形 2：2020 年度扣非前后净利润较 2019 年度增长 10%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599,422,042.50 616,835,572.05 1,185,383,205.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15,830,481.41 17,413,529.55 17,413,529.5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14,296,561.60 15,726,217.76 15,726,217.7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1 0.0351 0.03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1 0.0351 0.034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99 0.0317 0.03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99 0.0317 0.030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2.86% 2.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2.19% 2.59% 2.40% 

情形 3：2020 年度扣非前后净利润较 2019 年度增长 20% 

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元） 599,422,042.50 618,418,620.19 1,186,966,253.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15,830,481.41 18,996,577.69 18,996,577.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14,296,561.60 17,155,873.92 17,155,873.9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31 0.0383 0.037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31 0.0383 0.037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299 0.0346 0.03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299 0.0346 0.033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3.12% 2.8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2.19% 2.82% 2.61% 

注：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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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假设进行测算可知，本次发行完成后相比发行前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有所下降，公司即期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出现一定程度摊薄，本次融资

募集资金到位当年公司的即期回报存在短期内被摊薄的风险。 

二、本次发行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6,854.76 万元（含发行费用），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和偿还有息负债。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1、缓解营运资金压力，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2017 年末、2018 年末、2019 年和 2020 年 3 月末，公司流动比率分别为

0.78、0.99、0.97、0.94，并且受工程建设行业的工程余额大、发包环节多、

工程周期长、结算手续繁琐等因素影响，公司应收账款金额较大，回收时间较

长，公司营运资金较为紧张。 

公司紧紧抓住向工程数字化云服务商转型的战略方向，加强 BIM 核心技

术研发，与顶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合作，不断探索 BIM 技术的应用范围和应

用领域；通过外部人才引进、人员结构优化、组织架构重塑等方式全面提升公

司技术、销售、管理、服务水平。以上计划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因此，公司必须及时补充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

需要。本次发行完成后，将缓解公司营运资金压力，为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资金支持。 

2、优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近年来，公司仅依靠内部经营积累和外部银行贷款满足业务发展对资金的

需求。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 1-3 月，公司财务费用分别为 3,612.07

万元、2,254.42 万元、1,388.27 万元和 384.39 万元，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

别为-296.38%、43.08%、54.60%和-19.69%。本次发行将有助于缓解公司债务

压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结构，降低财务风险。 

3、提高公司应对社会重大公共安全风险能力 

2020 年初，新冠肺炎在世界多个地区和国家爆发，国内外经济增速预计

将明显下滑。2020 年一季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大量客户、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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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期复工，公司 2020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3,097.3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70.7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996.85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463.94%。 

新冠疫情使得公司经营风险加大，截至 2020 年 3 月末，公司货币资金余

额为 774.53 万元，占流动资产比重为 2.00%，补充流动资金可增强公司应对

各类安全风险的能力。 

（二）本次募集资金的可行性 

1、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除金融类企业外，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不得为持有财务性投资，不得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

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不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新增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或者严重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独立性。 

2、公司已为募集资金使用建立完善的治理规范和内控制度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健全有效的法人治

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相关内部控制制度得到有效执行。为规范公司募

集资金的管理和运用，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变更、管理与监督等内容进行了明

确的规定，确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规范。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有息负债，具有可行性。 

三、公司应对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 

（一）加强募集资金管理，保证募集资金使用规范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制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

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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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持续接受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检查。公司将定期

对募集资金进行内部审计，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

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二）提高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水平，完善员工激励机制，提升经营效

率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继续着力提高内部运营管理水平，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完善投资决策程序，设计更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控制资

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加强费用控制，全面有效地控制公司的经营风险。

同时，公司将持续推动人才发展体系建设，优化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和

调动员工积极性，提升公司的运营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 

（三）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公司法》《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

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做出科学决

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

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使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

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已经建立健全有效的股东回报机制。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

况下，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润分配，有效维护和增加对股东的回报。按照中国

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

37 号）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中国证监会公

告〔2013〕43 号）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时制定了相应的《太空智造股份有

限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以细化《公司章程》相关

利润分配的条款，确保股东对于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实施进行监督。 

四、关于采取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相关承诺 

为确保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

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太空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7 
 

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7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

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及中国证监会

《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

国证监会[2015]3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了承诺函，该等承诺具体内容如

下： 

（一）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根据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确保太空

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

行的承诺函》，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

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公司后续推出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

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承诺人将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

项承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等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樊立、樊志。樊立、樊

志出具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承

诺如下： 

“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本人将严格

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项承诺，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等的监督，若

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及樊立、樊志放弃其所持有的公司剩余股份的表决权



太空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8 
 

生效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变为合肥岭岑科技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

控制人将变更为古钰瑭。合肥岭岑科技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古钰瑭出

具了《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承诺如

下： 

“本企业/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本

企业/本人将严格履行本承诺函中的各项承诺，本企业/本人自愿接受监管机构、

社会公众等的监督，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本人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公告。 

 

 

太空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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